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2017年度人才招聘启事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国标码：13899以下简称东方学院）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国家唯一的中医药“211”工程建设高校）申办，2005年教育部批准建立的全日制普通本科学院。
学院现有廊坊、渤海两个校区，占地1300亩，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已建成中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针灸推拿学、护理学、医学检验技术、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草药栽培与鉴定、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公共事业管理等11个本科专业。2014年经河北省教育厅批准，新增“护理”、“医学检验技术”等8个专科专业。 
2007年上级党委批准建立了中共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委员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学工部、安全工作部、党办、党校、政研室，拥有9个党总支、56个党支部。
学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成立了校董会、院委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教学督导委员会。
在校生13484人，教职工1165人，专职教师810人，教授、副教授占49%。根据学院定位，加强实践教学，除校内建有一栋实验楼外，校外教学实习基地124家（其中附属、教学、实习医院68家，实习基地53家，国家级研究院3家）。
学院以立德树人办学理念，坚持党建、强化思政，创建独具特色校园文化及管理模式。截至目前，学院已培养20187名毕业生，凭借德才兼备优势，赢得了社会好评。北京海、陆、空三军、武警及各大兵种总医院，京津冀各地三甲医院等数百家与中医药相关的大中型国企、外企竞相聘用我院毕业生，使我院毕业生就业率连年保持在96%以上。
学院深化教改，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考研录取人数逐年攀升。2016年考研上线人数达368人。管理学院宋扬扬同学以404分成为我院考研“状元”。近年来，考研同学分别考取北京大学、中国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国药科大学、第四军医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并且连年以40多名批量考入北京、天津中医药大学，以及美国、英国等国内外30多所知名高校研究生院，近年已有毕业生读硕后免试直升读博。
学院启动科研费用，确定省、院级科研项目15项，一项省级科研项目获得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三等奖。学院出版《中医养生学》、《中医营养学》中英双语版教材、《二级Access与公共基础知识教程》等9部学术专著及教材，形成了全院教学、科研、培训三足鼎立的新局面。
学院曾多次被社会媒体评为“全国最受欢迎独立学院”、2016年初再次获得艾瑞深校友会中国医科类独立学院排行榜首等荣誉，学院办学成果及管理经验多次被《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中国青年报》和新华网等50多家国家级报刊及网站报道。学院先后被吸纳为：全国独立学院协会医学院校委员会、中国民办教育家协会、河北省老年协会副会长单位，中民养老规划院理事单位。
学院热忱欢迎各类专业人才和有识之士加盟，奉献和服务教育事业，共同挥洒激情与才智，实现人生理想。

一、招聘岗位

行政管理岗、辅导员、教研室教师

二、招聘条件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热爱教育事业，具有教书育人理想，责任感强，乐于奉献。

2.身心健康，具备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素质。

3.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较强的实践应用能力和科研工作能力，在校学习期间学习成绩优良，中共党员、有学生干部经历者优先。

4.本科学历须为全日制统招、硕士阶段须为2.5年以上学制。

三、招聘岗位、人数及要求
	部 门
	学历/岗位要求
	需求人 数
	学历要求
	备    注

	各二级学院教研室、  基础教研室
	任课教师
	  6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任教学科与所学专业相一致，理论基础扎实，成绩优秀，语言表达能力较强。具备优良的道德修养及一定的社会工作能力。（具体学科及专业要求见附件）

	 教辅部门
	实验管理员
	7
	本科及以上
	医药类相关专业，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熟练的动手操作能力，热衷教育事业。

	  学生处
	  辅导员
	 20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思想水平，有较强的责任心，有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背景，有辅导员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有学生干部经历者，学历要求可放宽至本科）

	各处室行政部门
	储备干部
	 30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管理能力，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热爱高等教育事业。


条件突出者，引进时不受上列条件限制。
四、应聘程序

1.报名时间：即日起招满截止，高级职称人员不受时间限制，全年招聘。

2.报名方式：应聘者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进行报名，简历以附件形式发送，邮件标题与简历名称需一致，格式为“应聘岗位+专业+最后学历+职称+姓名”。 亦可将个人简历（附5寸近期生活照）邮寄至我院人事处（请务必注明应聘人的通讯地址及联系电话）。两种方式均可，请不要重复报名。 

3.初审。本院收到简历两周内对简历进行初审，对符合条件者将电话或邮件通知面试，不符合条件者不予回复。本院对所有应聘者的资料保密，简历不再退还。

4.面试。面试根据岗位情况，由人事处、用人部门组织，面试分为面谈、试讲、考试等方式，具体以面试通知为准。

5.复试。用人部门及其主管院领导考核，院长审批，以面谈为主要形式。

五、聘用及福利待遇

1.按国家相关规定签订劳动合同、转接档案、办理户籍关系。

2.待遇优厚，具体面议。
六、联系方式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人事处

联系电话：0316-6058995

电子邮箱：DFCP@163.com

官网：http://www.bucmdf.edu.cn
通信地址：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大学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人事处

邮编：065001
